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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与信息素养大赛 

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与信息素养大赛（以下简称“大赛”）由全国高等院校计算

机基础教育研究会、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计算机教育》杂志社联合举办，是面向全国

高等院校全日制在校大学生的一项赛事活动，是全国大学生展示计算机应用能力与提升信息素养的

重要平台。 

第二条  大赛以“计算机应用能力与信息素养”为主题，旨在提高大学生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

问题的基本技能与综合能力，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和科学素养，促进大学生成为具有实践能力和创

新精神的人才。 

第三条  大赛每年举办一次。 

第四条  大赛依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举办。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五条  大赛设组织委员会，领导有关竞赛事宜。大赛组织委员会由各发起单位负责人以及知

名专家组成。大赛组织委员会设立专家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等工作机构。 

第六条  大赛邀请有关领导和专家担任大赛总顾问和顾问。 

第七条  大赛组织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1.审议、修订大赛方案和各项实施计划； 

2.协商议决机构设置、专家聘任及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3.审议秘书处提交的财务报告； 

4.议决其它未尽事宜。 

第八条  大赛专家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参与并指导大赛工作。 

第九条  大赛执行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1.决定大赛方案和各项实施计划； 

2.决定机构设置，聘任各机构负责人，聘任有关专家； 

3.成立全国总决赛裁判组、仲裁组等竞赛机构； 

4.决定评审和奖励制度，审定奖励名单； 

5.设立执委会秘书处协助执委会主任处理日常工作； 

6.成立赛务组、技术组、培训组等竞赛工作机构。 

第十条  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的主要职责： 

1. 在大赛组织委员会领导下，协调各个相关机构，保障大赛顺利进行； 

2.负责与有关单位联系，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3.负责管理大赛的各项费用收支，向大赛组织委员会提交财务报告； 

4.完成大赛组织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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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赛组织和内容 

第十一条 大赛分为院校赛、全国总决赛、海峡两岸赛（个别省份设地区赛）。 

第十二条 大赛按组别分别进行比赛及评奖。 

第十三条 大赛围绕计算机综合应用能力与信息素养设置赛项并分赛项进行比赛和评奖。 

第十四条 大赛的具体竞赛内容由大赛组织委员会决定。 

第四章 参赛资格 

第十五条  大赛主要面向全国高等院校（包括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独立设置二级学院等）、高

等职业院校等全日制在校学生。 

第十六条  大赛院校赛阶段以院校为单位组成参赛队，独立学院可以单独组成参赛队。 

第十七条  大赛全国总决赛阶段参赛选手的参赛资格及组成参赛队方式由大赛组织委员会决

定。 

第五章 评审办法 

第十八条  大赛分阶段、分组别、分赛项进行评审。 

第十九条  院校赛由各院校采用选拔赛的形式，通过院校赛进入全国总决赛的参赛选手，需在

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全国总决赛。评审专家按照全国总决赛成绩评出参赛奖励名单和参赛选手排

名。 

第六章 晋级与奖项 

第二十条  院校赛设置参赛选手三等奖，遴选出晋级全国总决赛选手，遴选比例由大赛组织委

员会决定。 

第二十一条  全国总决赛设置奖项包括参赛选手奖项、参赛院校奖项和参赛指导教师奖项。 

第二十二条  大赛组织委员会将推荐全国总决赛的优秀选手参加在台湾举办的“海峡两岸赛”。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由大赛组织委员会审核并通过，可根据大赛需要由大赛组织委员会负责修

订。 

 


